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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 12月 26日，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光矿业”）与青海省自然

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 

●出让方式：探矿权转采矿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矿产资源开采建设周期长、投入大，生光矿业未来可能面临资金周转压

力大、无法达到预期采矿规模、外部环境及行业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8 年 9 月，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暨收购探矿权的议案》（公告编号：2018-092）；2018年 11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光矿业”）与青海

省环境地质勘查局签订了《青海省格尔木市那陵郭勒河西铁多金属矿 M1 磁异常

区详查和 M3 磁异常区普查探矿权转让合同》（公告编号：2018-109）。 

2019 年至 2024 年，生光矿业陆续办理完成了 M1 磁异常区探转采的相关手

续，并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与青海省自然资源厅签订了《采矿权出让合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采矿权出让合同签订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格尔木市那陵郭勒河西铁多金属矿 M1 矿段 

2、设计开采矿种：铁、铜、锌 

3、地理位置（所在行政区域）：海西州格尔木市 

4、面积：0.8184 平方公里 

5、设计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6、设计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生产规模 40 万吨/年，服务年限 16 年。 

7、出让方式：探矿权转采矿权 

探获并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332+333）铁 636.71万吨、铜矿石量556.43

万吨、锌矿石量 120.24 万吨。 

三、合同签署方的基本情况 

1、青海省自然资源厅 

青海省自然资源厅为青海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职责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和保护进行监管，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调查和确权登记，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负责测绘

和地质行业，负责全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移民安置工作。 

2、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10 月 11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经营范围：铜矿石、铅矿石、锌矿石、铁矿石、金、银、稀有金属、石灰

石、石膏、建筑装饰用石、耐火土石、粘土、土砂石的开采（凭许可证经营）、

加工及销售（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经营）。碎石加工、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生光矿业 100%股权。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主体 



甲方：青海省自然资源厅 

乙方：格尔木生光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在依法登记的勘查区域内，乙方享有勘查有关矿产资源并依法取得采矿

权的权利，乙方有权依法优先取得登记的勘查区域内新发现的其他矿产资源的

矿业权。 

2、甲方依法保障不在乙方登记勘查区域内设立其他矿业权，国务院和自然

资源部规定可以按照不同矿种分别设立矿业权的除外。 

3、乙方依法登记取得采矿权后，进行矿产资源开发作业前，应当按照相关

标准、技术规范等，编制开采方案，向乙方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 

4、未依法取得采矿权和采矿许可证，乙方不得开采矿产资源，违反规定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政策规定进行处

理和处置。 

5、勘查、开采矿产资源，乙方应当采用先进适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和安

全生产要求的工艺、设备、技术，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工艺、设备、技术。 

6、乙方应全面履行绿色矿山建设义务，严格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划、

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 

7、因开采矿产资源导致矿区生态破坏的，乙方应当依法履行生态修复义务，

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消灭而免除。 

8、乙方应当按照经批准的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进行矿区生态修复，并按照规

定提取矿区生态修复费用，专门用于矿区生态修复。 

五、对公司的影响 

1、近年来，公司持续推进转型升级，在稳固基础设施建设主业的同时，大

力发展有色金属矿业和文旅产业，不断增强持续发展能力。M1 矿段资源储量和

市场前景较为可观，正式投产后将有利于公司调整优化主营业务结构，扩大产

业规模，培育新的效益增长点，促进公司持续稳步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2、矿产资源开采的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未来可能面临短期资金周转

压力大、工艺技术无法达到预期采矿规模、开采环境和自然条件发生较大变化，



以及国家政策及行业发生不利变化的风险，可能对生光矿业的经营产生影响。 

3、本次签署采矿权出让合同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6 日 


